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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检察院出台落实“检察护企”专项行动分工方案

22项举措为经济发展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

□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结合深化推进国

家战略任务和加快建设“五个

中心”， 近日， 上海市人民检

察院出台 《上海市检察机关关

于落实最高检“检察护企” 专

项行动分工方案》 （以下简称

《方案》）， 努力以高质效检察

履职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 昨天， 市检察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 介绍上述《方案》：

围绕加快建设“五个中心”，

全面加强涉金融、 贸易、 科创

等重点领域法治保障， 细化形

成惩治犯罪、 法律监督、 服务

保障等 3 个方面 22 项工作任

务。 同时， 通报推进“涉企服

务” 绿色通道建设工作情况，

并发布《上海市检察机关服务

保障优化营商环境工作白皮书

（2023 年）》、 首期 《“检察护

企” 指南》。

根据 《方案》 要求， 全市

检察机关要重点打击非法高利

放贷及衍生犯罪； 对利用网络

平台违法恶意散布传播涉企虚

假不实信息、 蓄意造谣抹黑企

业和企业家、 对企业进行敲诈

勒索等问题开展专项治理； 会

同行政监管部门开展商业秘密

保护、 知识产权恶意诉讼、 恶

意抢注囤积商标等治理； 加大

对企业内部人员背信损害企业

利益犯罪惩治力度， 帮助企业

去疴除弊、 完善内部治理； 坚

持行贿受贿一起查， 加大对行

贿不正当利益的追缴和纠正力

度， 尤其加强金融领域反腐和

风险防范， 高质量办好金融领

域新型职务犯罪案件。

在强化法律监督方面，

《方案》 进一步强调， 要综合

运用刑事、 民事、 行政、 公益

诉讼职能， 促进解决影响法治

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执法不严、

不规范等问题。 加强涉企经济

案件立案监督和侦查活动监

督， 常态化推进“挂案” 清

理； 防止和纠正以刑事手段插

手民事纠纷和违法“查扣冻”

等情况； 加强对侵害企业合法

权益犯罪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

执行监督。 依法开展涉企民事

生效裁判监督， 加强对涉企虚

假调解、 虚假仲裁、 虚假公证

问题的监督和治理。 积极稳妥

开展涉企行政诉讼监督和行政

违法行为监督， 监督纠正涉企

“小案重罚” “过罚不当” 等

监管执法行政违法行为。 加

大医药、 金融等领域反垄断

公益诉讼办案力度， 开展不

正当竞争、 单用途预付费卡、

涉企业税收、 补贴等领域公

益诉讼。

值得一提的是， 《方案》

在最高检“检察护企” 专项行

动部署基础上， 新增多项上海

特色创新举措， 服务保障城市

能级提升。 比如， 开发“上海

知产检察” 应用程序， 完成知

识产权线上集成一件事， 深化

知识产权全链条检察保护， 做

优做强知识产权综合履职； 协

同提升对不法金融中介治理质

效， 引导信贷资金更多流向实

体经济， 畅通企业融资渠道。

深化涉案企业合规改革， 推动

刑事合规从检察环节向侦查环

节、 审判环节延伸， 推行新入

经营主体合规告知制度， 助力

企业加强自身合规建设， 提升

抵御风险能力。 发挥龙头带动

作用， 依托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检察协作机制平台， 建立健全

跨区域法律政策适用标准统一

协调机制， 加强涉企案件办理联

动协作， 共同维护长三角地区营

商环境。

《方案》 还对统一设置“涉

企服务” 绿色通道提出了进一步

要求。 近年来， 全市检察机关依

托 12309 检察服务中心综合服务

平台， 专设企业服务窗口， 融控

告申诉、 法律咨询和法治宣传于

一体。 搭建服务企业“快车道”，

依托信、 访、 网、 电等渠道， 快

速收集和研判企业信访诉求。 选

派检察人员深入行业协会、 园

区、 企业， 建立常态化工作联动

机制， 构建企业点单式“服务

包”。 推行简易案件“马上办、

一次办”， 对符合受理条件的法

律监督案件当天立案， 对监督办

案流程全程跟踪， 做到七日内程

序性回复、 三个月内实体性答复

率均 100%。

全市三级检察院还指定检察

官负责涉企控告申诉的受理、 移

送和交办事宜， 加强平等保护，

坚持罪刑法定， 聚焦企业反映较

多的问题， 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

职能， 又助力源头治理， 努力实

现“监督一批案件、 解决一批问

题、 保障一批企业”。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本市开展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发现部分电梯缺齿等105项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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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昨日获悉，

日前， 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

围内开展为期一个月的自动扶

梯和自动人行道安全隐患排查

整治专项行动。

本次专项行动将排查全市

范围内自动扶梯和自动人行道

的使用单位， 对在用自动扶梯

和自动人行道进行逐台排查。

重点检查内容包括梯级或踏板

是否存在脱落风险、 梯级或踏

板下陷开关和缺失监测装置等

安全保护装置是否有效、 电梯

维保单位和检验检测机构是否

严格按照安全技术规范要求开

展维护保养和检验检测。

与此同时， 各区市场监管

部门督促使用和维保单位开展

安全隐患自查。 通过自查发现

电梯存在安全隐患的， 要立即

停止使用， 严禁带病运行。

截至目前， 全市共出动执

法人员 481 人次， 检查范围涵

盖商场超市、 轨交站点、 商务

楼宇等场所， 发现部分电梯存

在梳齿板梳齿缺齿、 围裙板毛

刷破损、 扶手带老化等问题

105 项， 相关区市场监管局已

责令使用单位落实整改。

下一步， 本市将对自动扶

梯、 自动人行道的安全保护装

置和梯级 （踏板） 紧固情况开

展全覆盖安全检查， 对检查发

现严重安全隐患的电梯责令立

即停止使用， 对发现的违法违

规行为从严从重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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